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豫0527民初655号  
原告：张玉广，男，197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回隆镇任庄村11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敦新余，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东杰，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庆民，男，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黄县田氏乡曹高城村112号。
被告：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16号鑫地大厦18楼。
负责人：吴艳龙，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鏐，男，系公司员工。
第三人：郝章枝，女，汉族，1953年5月1日生，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回隆镇北街村463号。
原告张玉广与被告曹庆民、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农财险）、第三人郝章枝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敦新余、被告华农财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鏐、第三人郝章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曹庆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玉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曹庆民、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共同返还原告支付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757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张玉广在2017年4月2日20时许，驾驶被告曹庆民所有的豫EY2326号小型轿车在回隆镇东环路养牛场附近与郝章枝、刘小金相撞，造成郝章枝、刘小金受伤。河北省魏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魏公交认字[2017]第04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此次事故造成第三人郝章枝左侧三踝骨折并脱位、右侧胫腓骨下端骨折、跖骨下肢骨折、颅内损伤、多发性指骨骨折、腰椎横突骨折、肋骨骨折等损伤。事故发生后，经原告与第三人协商，原告赔偿了第三人郝章枝30余万元。因涉案车辆属于被告曹庆民所有，且在被告应当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原告多次找二被告协商，二被告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诿，故起诉。
华农财险辩称，我公司对鉴定费、诉讼费不予承担，案涉车辆在我公司有商业三责险，但因原告存在酒后逃逸，商业险免责，我公司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付。
曹庆民未答辩。
郝章枝述称，没有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事故认定书，证明2017年4月2日原告驾驶被告曹庆民所有的机动车与第三人郝章枝发生事故，造成郝章枝受伤，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对于认定书中原告酒后驾驶不予认可。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2、原告提供强制保险单，证明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在被告华农财险投有交强险。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3、原告提供原告本人驾驶证，证明事故发生时原告具有驾驶资格。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4、原告提供交通事故调解书及赔偿凭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就其损失达成了调解原告赔偿第三人302487元。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5、原告提供安阳市人民医院出院证及住院病历，证明第三人因此次事故的受伤及治疗情况。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但认为无医疗费票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6、原告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第三人构成两处十级残疾及后续治疗费和护理期限。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7、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亦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曹庆民、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共同返还原告支付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757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系酒后驾驶且存在逃逸情节，原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即原告系事故的最终责任人，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告作为实际侵权人应承担事故的最终赔偿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华农财险返还其已支付的相关费用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称事故车辆系借用被告曹庆民的车辆，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曹庆民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曹庆民返还其支付的款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亦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玉广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26元，由原告张玉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申学风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 

书  记  员   李鸿斌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豫05民终32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广，男，197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回隆镇任庄村11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敦新余，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丁，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庆民，男，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黄县田氏乡曹高城村112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16号鑫地大厦18楼。
负责人：吴艳龙，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鏐，男，1989年2月2日生，住安阳市文峰区平原路110号院9号楼5单元201号，系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郝章枝，女，汉族，1953年5月1日生，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回隆镇北街村463号。
上诉人张玉广与被上诉人曹庆民、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农财险公司）、原审第三人郝章枝因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527民初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玉广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两名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支付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757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上诉人因交通事故致第三人郝章枝受伤，并赔偿郝章枝30余万元，案涉车辆在案发时在华农财险公司投保并交交强险，故上诉人要求华农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醉酒情况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后可以向驾驶人追偿，但是醉酒的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为80mg/100ml以上，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醉酒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最终责任承担着而驳回上诉人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华农财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曹庆民未出庭，未答辩。
郝章枝未出庭，未答辩。
张玉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曹庆民、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共同返还原告支付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757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提供事故认定书，证明2017年4月2日原告驾驶被告曹庆民所有的机动车与第三人郝章枝发生事故，造成郝章枝受伤，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对于认定书中原告酒后驾驶不予认可。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2、原告提供强制保险单，证明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在被告华农财险投有交强险。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3、原告提供原告本人驾驶证，证明事故发生时原告具有驾驶资格。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4、原告提供交通事故调解书及赔偿凭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就其损失达成了调解原告赔偿第三人302487元。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5、原告提供安阳市人民医院出院证及住院病历，证明第三人因此次事故的受伤及治疗情况。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但认为无医疗费票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6、原告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第三人构成两处十级残疾及后续治疗费和护理期限。被告华农财险质证后无异议，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第三人郝章枝无意见。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7、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亦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曹庆民、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共同返还原告支付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757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系酒后驾驶且存在逃逸情节，原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即原告系事故的最终责任人，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告作为实际侵权人应承担事故的最终赔偿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华农财险返还其已支付的相关费用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称事故车辆系借用被告曹庆民的车辆，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曹庆民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曹庆民返还其支付的款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曹庆民未到庭陈述质证，亦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法院依法缺席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玉广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6元，由原告张玉广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华农财险公司和曹庆明是否应当承担返还上诉人张玉广支付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7570元。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保险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依据上述规定，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权人系最终赔偿责任人，保险公司有权对侵权人拒赔。本案中，张玉广肇事后逃逸，在交警部门追查到后自认饮酒驾驶，虽然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认定张玉广达到醉酒标准，但肇事时是否醉酒系因张玉广逃逸而无法认定，故肇事时是否醉酒的举证责任应由张玉广承担，现张玉广未能证明其肇事时未达到醉酒状态，故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认定其系最终责任人而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张玉广上诉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认定。关于曹庆民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责任，本院认为，曹庆民虽系案涉车辆车主，但其对事故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故一审法院判决曹庆民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玉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52元，由张玉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素萍
                        审  判  员     彭立辉
                        审  判  员     张利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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